
京滨工业园产业配套新城首开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第1节 总则
1、 适用范围
规划用地位于京滨工业园北部，东临古旺路，西到规划古达路，北接香榭丽舍居住小区用地，南邻泰元道，总用地面积为30.47公顷。
2、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1.1）；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4.1）；
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 137-90）； 

4、《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5、《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DB29-7-2008）
6、《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程（试行）》（2010年2月）
7、《天津京滨工业园总体规划》（2009-2020年）
8、《大王古庄镇总体规划》（2009-2020年）
第2节 总体控制
3、 规划主导功能与类型
京滨工业园产业配套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居住功能为主。属新建型控规单元。
4、 规模
1、规划建设用地控制在30.47公顷，其中主导功能用地为二类居住用地，总面积为28.67公顷。
2、规划用地总建筑面积控制在33.2万平方米，可容纳人口为10780人。
3、本控规单元的总建设用地规模、总建筑规模、主导功能作为强制性指标不得突破。
5、 开发强度
1、规划用地以中等强度开发为主，居住用地地块容积率控制在1.0—1.5之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容积率控制在0.8—1.5之间。
2、规划用地地块容积率控制上限为1.2；
3、总建筑面积控制在33.2万平方米；
4、土地使用性质分类依据《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的《天津市城市用地分类标准》的规定。

第3节 绿地规划
6、 规划内容
规划区内沿恒元道两侧设置有街头绿地，内部小区绿地和组团绿地在下位规划中予以落实。
规划用地外围沿泰元道、古达路、古旺路设置有街头绿地。
7、 规模
规划用地内部沿恒元道沿线街头绿地规划宽度不得小于5米。

内部小区绿地和组团绿地按照控规绿地指标在下位规划中予以落实。二类居住用地绿地率不得小于40%。
规划区外围沿泰元道、古达路和古旺路沿线街头绿地规划宽度不得小于20米。
8、 控制要求
要求集中公共绿地合理布局，数量和规模作为刚性指标，在编制下位规划和实施建设过程中落实。
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地的控制执行《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第4节 公共设施规划
9、 规划内容
规划用地包含的居住区公共设施有中小学幼儿园用地。
10、 控制要求
幼儿园一所，位于规划用地中部，用地面积为0.40公顷。
第5节 道路交通规划
11、 道路规划
1. 道路
规划区外围城市主干路1条（古达路），次干路2条（古旺路、泰元道），规划区内有支路1条（恒元道）。道路具体内容见下表
表6-1 道路断面一览表
	道路等级
	序号
	名称
	红线宽度
(米)
	规划横断面
	控制绿化带
(米)

	主干路
	1
	古达路
	26
	2.5-21-2.5
	20

	次干路
	2
	古旺路
	26
	2.5-21-2.5
	20

	
	3
	泰元道
	26
	2.5-21-2.5
	20

	支路
	4
	恒元道
	16
	2.5-11-2.5
	5


2. 交叉口控制
道路交叉口采取平面交叉口方式。
3. 机动车出入口控制
新建居住小区或者公共建筑的机动车出入口与一般平面交叉路口的距离，次干路以上等级道路从道路红线转角切点起算，应当大于80米；与平面扩大路口展宽段起点的距离，应当大于10米；地块沿道路长度小于80米的，出入口应当设置在长边段。
新建、改建学校、幼儿园的出入口位于次干路以上等级道路的，应当退让道路绿线一定距离，出入口与道路绿线之间应设有不小于200平方米的交通集散场地。
12、 交通设施规划
4. 停车场规划
根据《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DB29-6-2010）及相关规定配建项目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泊位。
5. 公交设施规划
规划区东部城王路与京滨大道交叉口东北角设置公交车站一处，可供本规划区利用。
6. 加油站规划
在规划区东部城王路东侧设置加油站一处，可为本规划区利用。
第6节 市政工程规划
13、 给水工程规划
1、规划区最高日用水量约为0.1万立方米/日。日变化系数取1.4，则规划区平均日用水量约为0.072万立方米。
2、规划区内的饮用水采用地下水源，以大王古庄镇现状水厂进行供应。
3、规划区内消防用水量为70 m3,消火栓间距不大于120米，管径不小于DN150mm。
14、 排水工程
1、规划区内平均日综合污水排放量为0.06万立方米。
2、利用城王路西侧京滨工业园现有污水处理厂处理。
3、雨水量预测采用天津市暴雨强度公式计算。
4、根据地形将雨水排放划分为一个区域，雨水沿泰元道向东汇集到城王路西侧排水干渠。
15、 中水工程
中水水源由京滨工业园现状污水处理厂提供。中水量占污水量的60%。
16、 电力工程
1、规划区最大用电负荷为2.2MV。
2、规划区的电力由现状京滨工业园供电站提供，供电量为2.2MV。
3、规划区设置配电所1处（辅以箱式变电站）。
17、 电信工程
1、规划区固话总需求量为1730门，按实际用户线占交换机容量的80%计，则装机容量为1384门。
2、规划区用户由位于京滨工业园区的大王古庄电信支局引线。
3、规划区内设置邮政所1处，位于规划用地核心服务区。服务半径为0.8公里。
18、 燃气工程
1、规划区耗气量约0.72万立方米。
2、规划近期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远期采用燃气管网，管网引自规划区东部，复元道北侧、京津塘高速西侧规划新建天然气调压站，气源由武清门站供应。
19、 热力工程
1、规划区总需热量为8MW。
2、热源利用京滨工业园现状锅炉房。
3、规划设置换热站1处，供热规模为8MW。
20、 环卫工程
1、 规划区内生活垃圾量为12吨/日。
2、规划区设公厕1处，位于规划用地核心区公建内。
3、规划区垃圾转运以小型垃圾收集转运站为主，服务半径不大于200米，占地面积不小于40平方米。
第7节 城市安全设施规划
21、 消防设施规划
1、在纬十一路与经九路交叉口西南侧有规划二级消防站。规划区属于该消防站消防分区内。
2、规划消火栓数量按每平方公里55个布局，消火栓管网的管网直径不应低于150毫米，每个消火栓流量不低于10～15升/秒，每个消火栓保护半径150米，消火栓间距不少于120米。
3、环状管网的输水干管及向环状管网输水的输水管均不应少于两条，当其中一条发生故障时，其余的干管应仍能保证消防用水的需要。  

22、 防洪规划
1、规划区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
2、规划区排水出路为经泰元道至城王路西侧排水干渠。沿路应保证排水通畅，不得设置阻水设施。
23、 抗震防灾规划 
1、一般建筑物按8度设防，新建工程必须按国家颁布的《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和建设。
2、应严格按照规划区内的小区公共绿地、广场及外围田野等开阔空间作为避震疏散场地。疏散半径小于1公里，人均避震面积不小于3平方米，异地疏散半径小于2公里。
3、规划区周边的城镇主干路、次干路为疏散通道，应严格执行红线、绿线控制要求，保障疏散通道畅通。
4、规划区内的市政工程设施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建设和管理；供水管网、燃气管线等应采用对抗震有利的柔性接头，城区中压配电网尽可能埋地铺设，以免地震时发生爆炸和火灾等次生灾害。
24、 人防规划
1、规划区按照人防工程面积不小于总建筑面积的2%标准设置人防工程；掩蔽工程服务半径以居民听到报警后10分钟内进洞为宜。
2、人防工程结合小区规划，尽量安排在公建和空场地下。
第8节 城市设计控制
25、 整体特色定位
加强规划区的景观塑造，注重建筑景观、绿化景观与人文景观的融合，使之成为京滨工业园的标志性区域。
26、 空间控制要求
1、规划建筑宜采取高低错落的布局方式，整个规划区内建筑以高层、低层结合为主，沿古达路设置高层住宅区，使之成为整个区域的标志性地段。
2、强调与周边道路绿化的融合，并在规划区内部通过水系、绿地的打造，形成贯穿规划用地的生态廊道。
3、在规划范围核心区形成生活服务景观节点，形成整个区域的景观核心。
4、规划建筑风格以现代简欧式风格为主，色彩宜以简单明快为主，体现工业园的现代气息。
5、夜景照明应选用具有自然色彩的光源，人行道和公共绿地的照明宜选用色彩相对柔和的光源。
6、公共场所的广告宣传牌规划设计和设置应体现安全、美观、大方、有序等原则，以不损害公众利益为前提，避免低级媚俗文化或有碍观瞻甚至不健康等内容的出现。
第9节 地下空间规划
27、 功能定位
结合高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合理充分利用地下空间，作为小区服务配套、设备用房、停车库等，战时作为人防设施使用。
28、 控制要求
1、建筑退线参照地面退线的规定，充分满足道路及市政管廊的要求。
2、地下空间以上土地作为绿地时，覆土深度应大于1.5米，其它深度参考相关规范。
3、地下通道数量根据其与相邻地下地上空间的关系及交通流量要求设置；单一的公共地下通道宽度不小于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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